
阴财会月刊·全国优秀经济期刊

阴窑06窑 援 上

上市公司财务报表更正的责任归属研究

许良虎 曹 明

渊江苏大学财经学院 江苏镇江 212013冤

【摘要】本文首先根据国外的财务重述制度，并结合我国特殊国情，归纳了我国财务报表更正的内涵及主要类型。然后

通过描述性统计的方法分析了 2008 ~ 2012年期间发布的更正、补充更正报告，并分别从注册会计师出具的审计报告类型及
更正的不同内容这两种不同的角度来分析责任者的归属。

【关键词】上市公司 财务报表更正 监管责任

一、财务报表更正的概念与类型

1. 上市公司财务报表更正的概念。要界定财务报表更正
的概念，不得不提到“财务重述”。两者之间最大的区别在于：

美国上市公司的财务报告是通过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
建立的电子化数据系统（EDAGR）进行报送和公开披露的，
当发生财务重述时，上市公司要及时提交重述后的财务报告

以代替先前存放在数据系统的年度或季度报告；我国上市公

司的财务重述主要是通过发布临时公告的形式进行，包括补

充公告、更正公告和补充更正公告三种形式。补充公告主要是

对公司经营情况的补充说明；更正公告主要是对企业年度报

告中存在的错误进行更正；补充更正公告是指重述公告中既

有对遗漏信息的补充，也有对已披露信息的更正。本文研究的

年度财务报表更正指的就是上市公司发布的更正、补充更正

公告中财务信息的更正，诸如计算、输入有误等简单原因导致

的报表更正并不在本文的研究范围之内。

2. 我国上市公司财务报表更正的类型。按不同标准，将
上市公司财务报表更正分类如下：

（1）按是否自愿更正财务报表分类。按照上市公司是否自

科目无法实现结平。同时，作为本期记入“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的待实现收益，本应在未来收益实现时再转入利润表，而现在

却在期末转入“本年利润”，因此存在提前反映在本期利润中

的问题，这会影响会计信息使用者的判断和决策。与上述“公

允价值变动损益”的跨期处理问题相似，本期在“资本公

积———其他资本公积”中反映的“未在收益表中确认但已在资

产负债表中列报的潜在收益”要在期末反映在“其他综合收

益”之中，而这部分收益在未来实现时才应该予以确认，但是

在本期期末已经反映在本期利润表中，这也会影响会计信息

使用者的判断和决策。

因此，应该要求企业在报表附注中进行公允价值变动损

益明细信息的披露，使会计处理更加透明，以方便会计信息使

用者详细地了解“公允价值变动损益”每一项具体内容的形成

原因，以详细了解这些收益的确认、列报和实现程度，从而做

出正确的判断和决策。

3. 基于收益实现程度的收益分类揭示了企业进行盈余
管理的信息，如果管理人员的行为带有过多的机会主义成分，

则是有弊无利的。而且，过度的盈余管理行为会降低会计信息

的质量，甚至误导会计信息使用者。例如，有一些处于亏损边

缘的企业经常通过盈余管理扭亏为盈，如果投资者不了解情

况对该企业进行投资，可能会导致决策失误。根据《上市公司

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监管报告》，2008年、2009年、2011年就分
别有 4家、7家、4家上市公司因公允价值变动而改变盈亏方
向，均为扣除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后由盈利变为亏损。盈余管理

本身是中立的，它是好是坏，取决于如何使用它，因此公司在

利用会计信息从事盈余管理活动时应该把握好盈余管理的

度，同时自觉地进行相关信息的披露。作为政策的制定者，应

该完善相关规定，提供更全面更详细的应用指导，规范盈余管

理行为，以减少公司自主决定和利润操纵的空间。

4. 在利用不同实现程度收益信息时，需要结合财务报表
附注、市场公允价值信息、非财务信息等，这样才能更全面地

把握企业的收益信息，提高会计信息的决策有用性。

综上，不同实现程度的收益列报提供了增量信息，有利于

提高收益列报质量、改善契约和提高会计信息的决策有用性，

会计信息使用者应正确利用不同实现程度的收益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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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更正财务信息的标准可以将财务报表更正的类型划分为上

市公司自愿更正财务信息和按监管部门要求更正信息两种类

型。我国现有会计准则及会计法规并没有对会计差错更正时

间作出强制性规定，默认为发现差错时更正。而上市公司往往

是发现了前期差错不更正，直到监管部门查出差错才更正，或

是出于其他目的才更正。故上市公司自愿对财务信息更正是

一种积极、值得肯定的行为，但被监管部门要求更正的上市公

司，其违背了财务报告的真实性、客观性要求，使财务报表使

用者获得的会计信息失真，误导报表使用者。因此，当分析财

务报表更正的责任归属时，自愿更正的上市公司承担的责任

远小于被监管部门勒令更正的上市公司。

（2）按财务报表更正的原因分类。美国会计原则委员会对
需要进行财务重述处理的“差错”归纳为以下几种情况：计算

错误、会计原则应用错误、忽视或误用财务报告公布日已经存

在的事实等。鉴于此，我们可以将财务报表更正分为：因数据

计算或录入有误导致的财务报表更正、因会计政策或会计估

计运用不当造成的财务报表更正、因前期差错更正而导致报

表的更正。但是诸如计算、输入有误等简单原因并不在本文研

究范围之内，更深层次的原因才是研究的重点。

（3）按更正的财务信息是否重大分类。如果上市公司更正
前后的财务报表信息不存在重大差异，有关利润、资产、负债

等指标几乎没有变化，即不影响投资者的决策，那么投资者往

往忽略此类的财务报表更正；而有些更正后的财务报表数据，

较已披露的信息而言，具有明显的差异，甚至南辕北辙。当更

正的财务信息金额重大、性质特殊时，就有可能涉嫌舞弊。界

定责任者归属时，注册会计师的审计意见尤为重要，注册会计

师是否提请投资者注意影响财务报表的潜在事项也是界定责

任归属的一项标准。

二、我国上市公司财务报表更正现状分析

本文选取 2008年 1月 1日至 2012年 12月 31日期间我
国 A股沪市主板上市公司发布的更正公告、补充更正公告作
为研究样本。研究数据来源于中国上市公司资讯网、巨潮资讯

网，通过检索公告类型“补充、更正公告”而得，共得到 177家
沪市上市公司发布的 212份更正、补充更正公告。

1. 沪市上市公司财务报表更正数量统计。表 1列示了沪
市发布的更正、补充更正公告数量及其占比。图 1为据此绘制
的直方图。从表 1和图 1可以看出近五年的波动还是比较明
显的，其中 2008年更正、补充更正报告的比例最高，从 2009
年至 2012年均呈平缓下降的趋势。但经加权平均，总体平均
比例仍达到 4.72%，因此与公众期望仍有一些距离。

2. 沪市上市公司财务报表更正频率统计。从表 2和据此
做出的直方图（图 2）可以看出，五年内发布一次更正、补充更
正公告的沪市上市公司数量远远超过总更正量的一半；发布

两次更正、补充公告的沪市上市公司高达 10.4%；发布三次及
三次以上的比例也达到 2.8%。发布三次及以上更正公告的上
市公司分别是：ST建通（600149）、长春经开（600215）、钱江生
化（600796）、北方创业（600967）、ST 鲁北（600727）、ST 金顶
（600678）。对于频繁更正财务信息的上市公司，监管部门应该
加大审查力度，督促其提高信息披露的质量。

3. 沪市上市公财务报表更正类型统计。从表 3和直方图
（图 3）可以明确得出：在选择的样本数据中，几乎所有的更
正、补充更正公告均是上市公司自愿发布。其中九家强制性更

正的沪市上市公司分别为：ST 贤成（600381 ）、ST 建通
（600149）、常林股份（600710）、哈投股份（600864）、招商银行
（600036）、ST 金顶（600678）、中恒集团（600252）、柳化股份
（600423）、亿阳信通（600289）。如此强烈的对比，让我们不得
不反思：监管部门真正履行了“监督管理者”的职责吗？此外，

值得注意的是：在九家强制性更正的上市公司中，招商银行

（600036）的 2007度财务报告并不是在证券交易所、证监会的
要求下更正，而是在记者媒体的监督下进行更正。由此说明，

大众监督在提高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质量方面具有不可忽视的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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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发布次数

上市公司数量

所占比例

发布一次

149
70.3%

发布两次

22
10.4%

发布三次
及以上

6
2.8%

更正尧补充更正
公告总量

212
100%

表 2 沪市发布更正、补充更正公告次数统计

年度

更正尧补充更正公告数
沪市上市公司总量

所占比例

2008
66
864

7.64%

2009
42
876

4.79%

2010
37
903

4.10%

2011
35
938

3.73%

2012
32
954

3.35%

表 1 沪市发布更正、补充更正公告数量统计

图 1

2008年 2009年 2010年 2011年 2012年
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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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沪市上市公司更正、补充更正内容统计。财务报表的
更正内容往往涉及资产负债表项目、利润表项目、现金流量表

项目、所有者权益变动表项目及其他的说明。而主要的会计数

据和财务指标更正包括利润总额、净利润、总资产、净资产收

益率等。这些项目及主要数据的变动直接影响利润的变动。虽

说从上市公司更正的总量上来看，有连年下降的趋势，但我们

发现利润表项目及财务报表附注等说明的更正几乎占更正、

补充更正报告总量的 80.66%。这些变动的项目都与公司生产
经营、利润分配、资金运用等环节密切相关，所以它们代表着

上市公司经营业绩和盈利状况的好坏，是投资者进行市场投

资决策的首要依据。分析更正的内容后，我们不禁联想到：这

些更正内容的背后也许是上市公司标榜自身或者实现某种经

济意图的手段。

三、财务报告更正的责任分析

1. 根据注册会计师出具不同审计意见的类型认定责任
归属。具体又可分为以下两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注册会计师对上市公司未更正的年报出具

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此种情况下又分两种情况讨

论：淤注册会计师因专业水平限制没有发现重大错报或故意
遗漏重大错误而发表标准无保留意见的情况。如果财务报表

存在重大错报，且上市公司没有恶意隐瞒错报，那么注册会计

师应该为不当的财务信息承担责任。于注册会计师与公司高
层人员沆瀣一气，为了维持客户、多赚审计收入而共同舞弊的

情况。舞弊的性质完全不同于错误，即使涉嫌更正的金额不重

大，但是注册会计师也要为此承担责任。如果上市公司企图利

用粉饰财务报表达到控制盈余、筹集资金的目的，则需要借审

计人员的一臂之力。而注册会计师明知上市公司报表存在错

报，却和公司高层人员一起舞弊，对财务报告加以虚假陈述并

出具无保留意见。此类情况下而发生的财务差错更正则由上

市公司及管理人员承担主要法律责任，同时注册会计师及事

务所应承担连带责任。

而作为证券市场的监管部门，证监会、证券交易所的责任

又如何界定呢？若上市公司向证监会、证券交易所等监管部门

提交经注册会计师出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财务报告时，监管

部门通过审核发现存在错误并责令其改正，那么监管部门发

挥了有效的监督管理职能，无需承担责任。倘若，监管部门没

有发现上市公司的错误而让其报表通过审核，那么当公之于

众的财务报表信息更正时，监管部门就成为责任者之一，需承

担监管不力的法律责任。目前关于证券监管部门的法律责任

却是一片空白，往往无法可依。既然无法可依，就更谈不上追

究监管部门的法律责任了，顶多是新闻媒体的大肆报道带来

的舆论压力而已。

第二种情况：注册会计师对上市公司未更正的财务报告

出具非标准审计报告。非标准的审计报告分为：带强调事项段

的无保留意见、保留意见、否定意见、无法表示意见。注册会计

师对上市公司的财务报告出具非标准的保留意见报告旨在提

醒广大投资者该公司存在错报或存在不确定性。既然注册会

计师已经提请投资者注意，那么因更正财务信息而导致利益

受损的投资者就不能再问责注册会计师及事务所了，应该由

上市公司承担全部的法律责任，赔偿股东的损失。

通常，注册会计师发表非标准的审计意见会引起监管部

门的注意，监管部门会加大对企业的审查力度。当然也不排除

监管部门“无作为”的监管模式：证券交易所没有对上市公司

提交的财务报表认真审核，让漏洞百出的报表公布于众，证监

会也没有对频繁更正财务信息的上市公司彻查。由此可见，一

份审计意见直接影响有关各方的态度，而注册会计师在揭露

重大舞弊的事项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地位，故提高注册会计

师的专业水平与职业道德素养就显得至关重要。

2. 根据更正内容认定责任的归属。我们可以将更正的内

更正类别

更正公告数

所占比例

自愿性更正

203
95.75%

强制性更正

9
4.25%

更正尧补充更正公告总量
212

100%

表 3表 3 沪市上市公司财务报表更正类型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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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项目
资产
负债表
项目

利润表
项目

现金
流量表
项目

所有者权
益变动表
项目

主要会计数
据指标及其
他注释说明

更正尧补充
更正总计

合计

所占比例

31
14.62%

42
19.81%

20
9.43%

16
7.55%

129
60.85%

212

表 4 沪市上市公司更正、补充更正内容情况

注院淤由于一份更正尧补充更正公告中可能变动一项或多
项袁所以各项比例之和不等于 100%遥于野其他冶包含院主要会计
数据和指标尧财务报表附注尧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估计变更尧
资产交易情况尧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尧担保情况及客户情况说
明等等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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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分为核心数据和非核心数据两大类。核心数据包括主营业

务收入、存货成本、货币资金、固定资产、应收及应付账款。非

核心数据诸如一些所有者权益类项目、现金流量项目。这里的

非核心并不等同于不重要。例如所有者权益在财务报表中的

地位不言而喻，但在样本上市公司的更正、补充更正报告中只

有 7.55%的比例，所以把一般很少变动的项目称为非核心项
目。当注册会计师对上市公司进行审计时，重点审查的项目无

非就是收入类、资产类、负债类。例如审计收入时需要审查收

入的确认原则与计量是否正确、运用分析性程序进行比较分

析等等，如果上市公司的更正公告中出现了多确认或少确认

收入的事项，那么注册会计师及其事务所的责任就不言而喻

了。而非核心数据，通常不会影响投资者决策。例如，股东人数

的变化会导致基本每股收益的变化，但此类财务报表的更正，

就谈不上追究注册会计师的责任。而证监会、证券交易所等

监管部门，作为证券市场的监督管理者，它们的责任就是监

督审查上市公司，维护投资者的利益。所以从两种不同的角

度分析监管者的责任是相同的，区别就在于注册会计师的责

任认定。

值得注意的是，前文只是从定性的角度去认定责任的归

属，即应该由谁来承担法律责任，而具体的应该怎样承担责

任，从定量的角度如何认定责任归属并没有涉及。这是因为现

实的司法实践里，并不像理论上讲的那样“轮廓分明”。目前很

少有上市公司为中小投资者的利益损失买单，注册会计师受

到的处罚也就是业内通报、市场禁入而已，监管部门更是没有

实质性的处罚，最多就是舆论的压力，投资者因考虑到成本问

题也罕有诉讼。但这样的现状并不影响理论的研究，恰恰正是

由于不尽如人意的处罚力度、保护力度，才更突显出财务报表

更正与责任归属理论研究的重大意义。

四、结论与建议

从注册会计师发表的审计意见类型及变更的内容两种角

度，我们得出以下结论：当注册会计师对未更正的财务报告发

表了标准无保留意见，那么其只为因前后重大变更而导致的

损失承担责任，即注册会计师只对报表中重要项目负责，例如

利润、收入、固定资产等敏感项目；若审计人员与上市公司合

伙进行虚假、误导性陈述，则由注册会计师和企业高层共同承

担责任。因此，若要提高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质量，维护投资

者的利益，那么证监会、证券交易所等监管部门必须加大审查

力度及惩罚力度。

1. 上市公司应加强内部控制，保证各个环节的独立性。
Turner和Weirich（2006）通过对 2005年美国提交重述报告的
上市公司进行研究得出：最小的公司正是那些最需要强劲的

内部控制的企业，因为它们重述的风险最高。同时在选取的样

本中，2008 ~ 2012年期间有 28家上市公司发布了两次及以上
的更正、补充更正公告，这样难免让人产生对公司内部控制的

质疑。通常，具有良好内部控制能力的上市公司经营风险较

小，良好的经营业绩，不需要弄虚作假，能够高质量地保证披

露信息的准确性、真实性。因此上市公司管理人员应从企业管

理的角度出发，注重内部治理结构，创造良好的经营业绩，这

样才能无所牵绊地披露真实信息。

2. 注册会计师协会及审计委员会应采取相应措施约束
注册会计师并提高其专业素养、道德修养水平。例如，为了提

高审计独立性，注册会计师协会可以充分利用非执业注册会

计师来对上市公司进行审查，降低舞弊的可能性。其也可以建

立注册会计师的诚信档案，详细登记每位注册会计师从业的

记录，对多次记录不良的注册会计师进行资格审查，情节严重

的可以剥夺注册会计师的资格。如今诚信档案已不再陌生，银

行便采用这种方式对客户进行信用管理，因为连续记录的诚

信档案可以有效地规范个人行为。此外，研究样本中的航天机

电（600151）直接将更正 2008年度财务报告的原因归咎于注
册会计师的失误，因此审计人员的专业水平不容忽视。

3. 监管部门应加大审查力度，建立并及时通报黑名单。
从研究样本中我们得知：大部分上市公司均自愿更正财务信

息，被监管部门查出而勒令更正的只有九家。那么试问既没有

被监管部门查出又不愿意自主更正的上市公司又占多少呢？

答案肯定不在少数，因为上市公司抱有侥幸心理，认为监管部

门今年的审查不会降临到自己头上，如果不幸被抽查出差错，

再发布更正公告即可。所以监管部门除了加大审查力度，更要

加大处罚的力度，让上市公司意识到违规成本远大于违规收

益。建立黑名单旨在统计频繁更正财务信息的上市公司，并对

更正频率较高的上市公司展开彻查，责令其提高信息披露质

量。这样一来，上市公司便不敢轻举妄动，因为其名誉一旦受

损，继而影响的便是股价与业绩了。

4. 鼓励并保障投资者以民事诉讼的方式解决会计信息
虚假陈述的问题，且开辟多种民众监督的渠道。关于民众监督

可以通过网络、电视、报纸等各种媒体手段倡导民众行使监督

权，其中既包含对证券监管部门的监督也包含对上市公司的

监督。关于诉讼方式的问题则可以借鉴美国经验，以组团代理

诉讼的方式降低中小投资者的诉讼成本，促进中小投资者勇

于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重要的是，投资者可以得到一定金额

的赔偿，而不是与其无关的行政处罚。虽然建立完善的民事诉

讼赔偿机制的道路任重而道远，从法律条文的制定到司法的

实践都是漫长的过程，但我们仍抱有这样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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